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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失信惩戒措施补充清单（2022年版）

说 明

一、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20〕49 号）、《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2021

年版）》、《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要求，进一步规范失信惩戒措

施，保护信用主体合法权益，市发展改革委和市市场监管委按照

职责会同有关单位，严格以地方性法规为依据，编制本清单。

二、本清单梳理了自 2015 年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地方

性法规，其中有 23 部包含失信惩戒措施。涉及全国失信惩戒措

施基础清单所列措施 4项，一是依法依规共享公示失信信息，涉

及此惩戒措施的法规有 22 部；二是依法依规限制申请财政性资

金项目，涉及此惩戒措施的法规有 2部；三是依法依规限制享受

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涉及此惩戒措施的法规有 1部；四是依法

依规限制参加评优评先，涉及此惩戒措施的法规有 1部。

三、本清单旨在规范界定失信惩戒措施的种类及其适用对

象。除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另有规定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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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超

出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和天津市失信惩戒措施补充清单

所列范围开展失信惩戒。

四、本清单原则上按年度更新。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

务院政策文件对失信惩戒措施作出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本清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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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失信惩戒措施补充清单（2022年版）

项目序

号
惩戒措施 序号 惩戒内容 惩戒对象 法规政策依据 实施主体

一
依法依规共享

公示失信信息

1

将依法查处排污单位的违法

行为及处罚结果及时向社会

公布，并记入市场主体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

排污单位
《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第二十三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其

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

2

违反本决定受到行政处罚的，

由相关部门按照规定将依法

查处的违法信息纳入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或者市场主体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实施联

合惩戒

违反本决定受到行政处

罚的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止食

用野生动物的决定》第十

五条

规划和自然资源、农业

农村、市场监管部门

3

违反本办法规定受到行政处

罚的，由相关部门按照国家和

本市规定，将相关信息纳入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依法实施联

合惩戒

有《天津市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第二十四条至二十六条

情形的

《天津市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二

十七条

公安机关、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4
将其失信信息归集到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并依法采取联合

惩戒措施

个人有隐瞒病史、重点

地区旅行史、与患者或

疑似患者接触史和逃避

隔离治疗、医学观察等

行为的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做

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

决定》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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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地方金融组织相关信用信

息纳入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和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对失信的地方金融组织及相

关人员实施联合惩戒

失信的地方金融组织及

相关人员

《天津市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

门

6
将相关信息纳入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依法实施守信激励和

失信惩戒

有《天津市石油天然气

管道保护条例》第三十

六条情形之一的管道企

业

《天津市石油天然气管

道保护条例》第三十五条
发展改革部门

7
将相关信息纳入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和市场主体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依法实施惩戒

有《天津市红色资源保

护与传承条例》第四十

二条、四十三条、四十

四条情形，受到行政处

罚的组织或个人

《天津市红色资源保护

与传承条例》第四十六条

文化和旅游部门、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规划资

源部门、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公安机关

8
将相关信息纳入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依法实施守信激励和

失信惩戒

有《天津市地方粮食储

备管理条例》第五十二

条、第五十三条、第五

十四条情形的地方政府

储备运营管理企业、承

储企业

《天津市地方粮食储备

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9
将相关信息纳入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依法实施守信激励和

失信惩戒

有《天津市燃气管理条

例》第五十九条至第六

十八条情形的管道燃气

经营企业

《天津市燃气管理条例》

第五十七条

城市管理部门、市场监

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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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将违法情况纳入市场主体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或者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

违反《天津市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第三十六条

的公用企业、第三十七

条的中介服务机构、第

三十八条的行业协会商

会

《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第六十九条

各市级行业主管部门

（对中介服务机构颁发

资格资质的部门）、市

民政局

11

将处罚情况录入信用信息系

统。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

照有关规定对受到处罚的行

为人采取联合惩戒措施

有《天津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第五十五条至

七十三条情形之一且受

到处罚的行为人

《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第七十七条

公安机关、城市管理部

门、民政部门、市场监

管部门、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

12

依法将用人单位的违法违规

记录记入企业信用档案；有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依法

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和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向

社会公布

违反法律法规的用人单

位

《天津市工会劳动法律

监督条例》第三十一条
人社部门

13

本市对违反基本医疗保险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单位和个

人依法实施失信联合惩戒。医

疗保障等行政部门应当按照

规定将依法查处的违法信息

纳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或者

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有《天津市基本医疗保

险条例》第四十八条、

第四十九条情形之一的

单位和个人

《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

条例》第五十条
医疗保障等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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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将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维修

单位在排放检验、维修中的违

法行为及行政处罚结果，纳入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市场主

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实

施联合惩戒

有《天津市机动车和非

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

防治条例》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

条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排

放检验机构、维修单位

《天津市机动车和非道

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

治条例》第五十一条

发展改革、生态环境、

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

部门

15

加强消防安全信用监管，按照

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将相关

信息共享到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依法实施守信激励、失信

惩戒

有《天津市消防条例》

第五十三条至第五十九

条情形之一的单位或个

人

《天津市消防条例》第五

十一条

消防救援机构、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门、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16
将违法情况纳入市场主体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

在工作过程中有弄虚作

假或者重大疏忽情形的

中介服务机构及其工作

人员

《天津市政府投资管理

条例》第五十三条
市发展改革、财政部门

17

将被查处排污单位的违法行

为及行政处罚结果纳入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和市场主体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

有《天津市生态环境保

护条例》第七十四条、

第七十六条至八十三条

情形之一的排污单位

《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

条例》第六十三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

他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18

按照规定将依法查处的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生活

垃圾管理法律、法规规定的相

关信息，纳入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对依法认定为存在严重失

信行为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按照规定实施惩戒

有《天津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第六十一条至

第七十条情形之一的单

位或个人

《天津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第七十一条

城市管理部门、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商务部门、

邮政部门、文化和旅游

部门、街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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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

将有关信息纳入统一的信用

信息系统

受到知识产权行政处

罚，或者拒不执行人民
法院已经生效的知识产
权判决、裁定和决定的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
组织

《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
条例》第五十三条

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和知

识产权管理部门、人民

法院

20

将依法查处的违法信息及处

罚结果纳入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和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

有《天津市土壤污染防

治条例》第五十六、五

十七条情形之一的

《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

条例》第四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农

业农村部门、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

21
将被查处排污单位的违法行

为及行政处罚结果记入市场

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有《天津市水污染防治

条例》第七十条至九十

一条情形之一的

《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

例》第二十八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

他负有水环境保护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

22
将违反本条例的违法行为纳

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依法实

施失信惩戒

有《天津市碳达峰碳中

和促进条例》第七十三

条至七十九条情形之一

的

《天津市碳达峰碳中和

促进条例》第八十条

市生态环境、发展改革、

市场监管、住房城乡建

设、规划和自然资源、

城市管理等部门

二

依法依规限制

申请财政性资

金项目

23
禁止或者限制其承接政府投

资项目、参加政府采购和招标

投标

有知识产权严重失信行

为的自然人、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

《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

条例》第五十四条

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和知

识产权管理部门

24

情节严重的，记入科研诚信档

案，并禁止其在规定期限内承

担利用财政资金设立的科研

项目

利用财政资金设立的科

技项目的承担者无正当

理由未提交科技报告、

未汇交科技成果及相关

知识产权信息，或者未

按照规定时间开展科技

成果转化工作的

《天津市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条例》第四十六条
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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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法依规限制

享受优惠政策

和便利措施

25

禁止或者限制其享受有关费

用减免、政府资金扶持等优惠

政策；取消其进入知识产权快

速授权、快速维权通道资格

有知识产权严重失信行

为的自然人、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

《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

条例》第五十四条

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和知

识产权管理部门

四
依法依规限制

参加评先评优
26

取消其参加政府知识产权表

彰、奖励的评比资格

有知识产权严重失信行

为的自然人、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

《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

条例》第五十四条

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和知

识产权管理部门


